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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暨「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辦理。

二、辦理原則：

（一）適用對象：本校技工、工友、約聘僱人員暨代理教師（不含短期代理教師）。
（二）檢查項目：參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八所訂一般健康檢查項目
辦理。

（三）檢查醫療機構：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
機構（醫院級）實施。（私人診所及檢驗所均不適用）
（四）檢查經費補助：每人在最高新臺幣一,五００元範圍內覈實補助，所需經費在學校年度預算額度內支應。

（五）辦理時程及名額：於每一會計年度開始後二個月，由人事室調查本校符合健檢補助資格且有意願參加健康檢查之人數後，在年度預算編列健檢補助經費之額度內，核定准予參加當年度健檢補助之名單並公告之。

3、 注意事項：

 （一）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每年定期檢查一次。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二）經核定符合參加當年度健檢補助之同仁，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完成檢查並於十五日內檢據申請補助。如因業務繁忙無法如期實施健檢而擬延期實施者，應事先簽陳校長核可，並至遲於十一月底前完成檢查及檢據申請補助，以利學校經費核銷之作業時程。

（三）實際參加健康檢查人員得以公假登記，並以一天為限。
（四）健康檢查紀錄除正本由本人保存外並請影印一份逕送總務處保存，保存期限為10年。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